
附件2

各分团委（团总支）推荐创意方案数额分配表
	序号
	学院、校级学生组织
	推荐创意方案数

	1
	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
	≥4

	2
	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
	≥5

	3
	环境与资源学院
	≥4

	4
	工程学院
	≥5

	5
	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、旅游与健康学院
	≥5

	6
	经济管理学院
	≥5

	7
	马克思学院、法政学院
	≥2

	8
	艺术设计学院、人文·茶文化学院
	≥4

	9
	信息工程学院
	≥3

	10
	外国语学院
	≥3

	11
	理学院
	≥2

	12
	集贤学院
	≥2

	13
	继续教育学院
	≥3

	14
	直属分团委
	≥2

	15
	校学生会
	≥2

	16
	校学生社团联合会
	≥2

	17
	校青年志愿者协会
	≥1

	18
	校大学生艺术团
	≥1

	19
	校大学生通讯社
	≥1



